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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试验和标准手册》载有各种标准、试验方法和程序适用于根据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

议书：规章范本》对危险货物进行分类，以及根据《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标签制度》(全球统一制度)

对具有物理危险的化学品进行分类。因此，《试验和标准手册》也是对《规章范本》或《全球统一制

度》衍生出的国内或国际规章的补充。 

 《试验和标准手册》最初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编写，1984 年通过第

一版，之后定期进行更新和修订。2001 年，危险货物运输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问题专家

委员会取代了原先的委员会，《手册》的更新工作目前由新的委员会负责。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2024 年 12 月 6 日)通过了一系列对《手册》第八修订版的修正，这些修正已

作为 ST/SG/AC.10/52/Add.2 号文件印发，并在本出版物中列出。这些修正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 对第 11、12、18 和 25 节的修改，以及新增附录 12，其中规定了克南管试验规范和试验程

序； 

- 对第 31 节的修改，使易燃成分和燃烧热的定义与《规章范本》中的特殊规定 63 保持一致； 

- 对第 38.3 小节的修改，涉及锂电池和电池组以及“破裂”的定义； 

- 对第 51.4 小节的审查，进一步改进燃烧速率试验标准和结果评估方法；以及 

- 新增第 42 节，纳入了一种用于验证可移动罐柜的纤维增强塑料服务设备的防火性能的试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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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八修订版的修正 

第 10 节 

 对法文版中第 10.3.2.2 段和图 10.2 和 10.7 a)的修正不适用于中文版。 

第 11 和 12 节 

图 11.5.1.1 和 12.5.1.1 替换为下图(图的标题和说明保持不变)： 

 

第 11 节 

11.1.1 在第一句中，将“它是爆炸性物质吗？”替换为“该物质是否具有爆炸性？”。 

11.5.1.2.1 在第一段第二句末尾，新增脚注编号 1: “1 用不符合这些规格的钢板制成的管体，只

要满足条件(a)至(d)且管体经认证符合附录 12 中 A12.3 所列的极限直径要求，仍可使

用。”后续脚注编号相应调整。 

在(a)中，将“26.5 ± 1.5 克”替换为“27.5 ± 3 克”。 

将(d)修改为： 

“(d) 通过液体施加动态载荷测定的爆破压力应为 29 兆帕 ± 4 兆帕(即压力测量装置应

能测量 5 兆帕至 35 兆帕的压力上升)。压力上升速率应不低于 100 兆帕/秒，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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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5 兆帕至 25 兆帕的压力上升算得。‘动态爆破压力试验程序’详见附录 12 的

A12.2。” 

11.6.1.3.1 在第五句中，将“重量”替换为“质量”。 

第 12 节 

12.1.1 在第一句中，将“划入”替换为“被认定为”。 

12.5.1.2.1 在第一段第二句末尾，新增脚注编号 1: “1 用不符合这些规格的钢板制成的管体，只

要满足条件(a)至(d)且管体经认证符合附录 12 中 A12.3 所列的极限直径要求，仍可使

用。”后续脚注编号相应调整。 

在(a)中，将“26.5 ± 1.5 克”替换为“27.5 ± 3 克”。 

将(d)修改为： 

“(d) 通过液体施加动态载荷测定的爆破压力应为 29 兆帕 ± 4 兆帕(即压力测量装置应

能测量 5 兆帕至 35 兆帕的压力上升)。压力上升速率应不低于 100 兆帕/秒，例如

从 5 兆帕至 25 兆帕的压力上升算得。‘动态爆破压力试验程序’详见附录 12 的

A12.2。” 

12.6.1.3.1 在第五句中，将“重量”替换为“质量”。 

第 13 节 

 对法文版和西文版中第 13.4.1.3.1、13.4.2.2.2、13.4.2.3.3 和 13.4.3.2.2 段的修正不适用于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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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节 

图 18.6.1.1 替换为下图(图的标题和说明保持不变)： 

 

 

18.6.1.2.1 在第一段第二句末尾，新增脚注编号 1: “1 用不符合这些规格的钢板制成的管体，只

要满足条件(a)至(d)且管体经认证符合附录 12 中 A12.3 所列的极限直径要求，仍可使

用。”后续脚注编号相应调整。 

在(a)中，将“26.5 克 ± 1.5 克”替换为“27.5 克 ± 3 克，同一试验序列中使用的管体质

量差异不得超过 1 克”。 

将(d)修改为： 

“(d) 通过液体施加动态载荷测定的爆破压力应为 29 兆帕 ± 4 兆帕(即压力测量装置应

能测量 5 兆帕至 35 兆帕的压力上升)。压力上升速率应不低于 100 兆帕/秒，例如

从 5 兆帕至 25 兆帕的压力上升算得。‘动态爆破压力试验程序’详见附录 12 的

A12.2。” 

18.8.1.2.1 在第四句末尾添加“，例如若试样黏度允许，可使用注射器、裱花袋或挤袋等”。 

18.8.1.2.2 在第一句中，将“0.51 毫米”替换为“0.50 至 0.51 毫米”，将“5.5 Ω m-1”替换为

“5.50 至 5.75 Ω·m-1”。 

18.8.1.2.3 在末尾添加“并使用 K 型热电偶测量气体温度”。 

18.8.1.3.3 在末尾新增以下两句：“试验应在气体温度降至室温或气体压力稳定后开始。此时压

力传感器的数值记录为初始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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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和 22 节 

 21.4.1.2 和 22.3.1 对西文版的修正不适用于中文版。 

第 23 节 

23.4.1.3.1 对法文版第四句的修正不适用于中文版。在第五句中，将“重量”替换为“质量”。 

第 25 节 

图 25.4.1.1 替换为下图(图的标题和说明保持不变)： 

 

25.4.1.2.1 在第一段第二句末尾，新增脚注编号 1: “1 用不符合这些规格的钢板制成的管体，只

要满足条件(a)至(d)且管体经认证符合附录 12 中 A12.3 所列的极限直径要求，仍可使

用。”后续脚注编号相应调整。 

在(a)中，将“26.5 ± 1.5 克”替换为“27.5 ± 3 克”。 

将(d)修改为： 

“(d) 通过液体施加动态载荷测定的爆破压力应为 29 兆帕 ± 4 兆帕(即压力测量装置应

能测量 5 兆帕至 35 兆帕的压力上升)。压力上升速率应不低于 100 兆帕/秒，例如

从 5 兆帕至 25 兆帕的压力上升算得。‘动态爆破压力试验程序’详见附录 12 的

A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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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节 

26.4.1.2.1 在第三句中，将“重量”替换为“质量”。 

第 28 节 

28.4.2.2.2.3 在第二句中，将“重量”替换为“质量”。 

第 31 节 

31.1.3 将“易燃成分”定义中的第二句删去。 

31.3.3 将现有句子改为：“化学燃烧热应参考已发表的科学文献、通过计算或使用适当的热

量测定试验方法(例如 ASTM D 240 和 NFPA 30B)确定。” 

第 32 节 

32.3.2.1 将第一句改为：“本小节介绍《规章范本》将液体退敏爆炸物划为易燃液体的分类方

法(见《规章范本》第 2.3.1.4 段；《全球统一制度》见第 2.17.1.2(b)子段)。 

第 33 节 

33.3.1 将第一句改为：“本小节介绍《规章范本》将退敏爆炸物划为 4.1 项易燃固体的分类方

法(见《规章范本》第 2.4.2.4 段；《全球统一制度》见第 2.17.1.2(a)子段)。” 

第 37 节 

 37.4.1.3 和 37.4.1.4.1 对西文版的修正不适用于中文版。 

第 38 节 

38.3.2.2 对(c)项的修正不适用于中文版。 

在注中，删除(e)项末尾的“和”，将(f)项末尾的句号替换为“；和”并新增(g)项如

下： 

“(g) 维修、翻新或再制造，包括使用非原厂备件更换零件、更换不同规格的零件，或

以可能导致偏离制造商已经试验的型号的方式操作。” 

38.3.2.3 在“破裂”定义下新增注释： 

“注： 对于未完全用外壳封闭且电池在试验前按设计暴露可见的电池组，‘暴露’是

指组件的可见性增加，超出电池组原设计的暴露程度。” 

38.3.4.5.2 在第一段第一句中，将“外壳”替换为“外壳上或内部电池上”。在第二段中，将

“电池或电池组外壳温度”替换为“测量温度”。 

38.3.4.5.3 将“外壳”替换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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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4.6.3 在注下第一段第一个逗号后新增：“每个平面需有足够的表面积以确保压力均匀施加

于电池整个表面”。 

第 40 节 

40.1.1 整句话改为：“试验手册第四部分介绍以下联合国试验方法：(a) 可移动罐柜和多单元

气体容器的动态纵向撞击试验方法(见本手册第 41 节和《规章范本》6.7.2.19.1、

6.7.3.15.1、6.7.4.14.1 和 6.7.5.12.1)；和”。新增(b)项如下： 

“(b) 可移动罐柜的纤维增强塑料服务设备的防火试验要求(见本手册第 42 节和《规章

范本》6.9.2.7.1.5 和 6.9.3.5.2(d))。” 

第 42 节 

 新增第 42 节如下： 

“第 42 节 

可移动罐柜的纤维增强塑料服务设备的防火试验 

42.1 概要 

42.1.1 本试验方法的目的是验证符合《规章范本》6.7.2 或 6.9.2 规定的可移动罐柜的纤维增强塑

料服务设备的防火性能。 

42.1.2 符合《规章范本》6.9.3.1 定义的纤维增强塑料服务设备的代表原型应接受并满足防火试验

要求。防火试验须由主管机关认可的测试机构进行。 

42.2 定义 

 试样是指接受防火试验的纤维增强塑料服务设备样本，包括阀门和密封组件。 

 ISO 21843:2018 标准以及《规章范本》第 6.7.2、6.9.2 和 6.9.3 章的相关定义适用于本节。 

42.3 试验方法 

42.3.1 防火试验按以下方法进行：试样处于封闭状态，在最大允许工作压力(MAWP, 《规章范

本》6.7.2.1)下充入初始温度为 20 ± 5°C 的水，暴露在火焰中至少 30 分钟。减压装置承受的压力低于标

称排气压力的 10%(《规章范本》6.7.2.9.2)。试样(包括阀门和密封组件)须完全被火焰包裹。试验方案

总图见图 42.3.1。若试样为多层封闭系统(如阀门)的非最外层封闭件，可在其最外层接口加装盲法兰，

以避免最外层在试验中直接暴露在火焰中。 

42.3.2 火焰暴露参数应符合《规章范本》6.9.2.7.1.5.1。火源应相当于火焰温度为 800°C、发射系

数为 0.9, 按 ISO 21843:2018 将最小净热通量校准为 75 kW/m²。 

42.3.3 热暴露强度的测量需使用符合 ISO 21843:2018 的温度和热通量传感器。 

42.3.4 经过火焰暴露并冷却后，试样需在最大允许工作压力下接受密封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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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1: 防火试验方案 

 

A 

 

B 

(A) 侧视图 (B) 端面图 

(1) 带水源的压力系统 (2) 连接试样与压力系统的夹具 

(3) 试样的法兰 (4) 试样 

(5) 温度和热通量测量系统 (6) 火焰 

42.4 试验设备 

42.4.1 一般要求 

42.4.1.1 防火试验台须包含： 

 (a) 尺寸足以容纳试样以及温度和热通量测量系统的燃烧室； 

 (b) 燃料供应和燃烧系统； 

 (c) 带水源的压力系统(图 42.3.1 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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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将试样连接到试验台的夹具(图 42.3.1 中(2))；和 

 (e) 符合 ISO 21843:2018 的温度和热通量测量系统(图 42.3.1 中(5))。 

42.4.1.2 试验设备的具体类型可根据实验室的要求加以调整和补充。 

42.4.1.3 试验台设施不得使试样受到可能影响试验结果的外部干扰。 

42.4.1.4 热源应通过燃烧液体燃料或气体提供。 

42.4.1.5 试验台应确保试样被火焰均匀覆盖。 

42.4.1.6 燃烧室应在试样的任何部分与其自身外壳之间留有至少 150 毫米的水平间隙。 

42.4.1.7 火源(喷嘴)应距离试样和温度传感器至少 150 毫米，应提供足够功率以确保试样完全被火

焰包裹。 

42.4.1.8 燃料供应和燃烧系统应受控。 

42.4.2 测量系统要求 

42.4.2.1 试验期间应测量以下参数： 

 (a) 试样表面的温度和热通量； 

 (b) 火焰暴露和冷却期间的内部压力(压力表记录)； 

 (c) 试样的密封性。 

42.4.2.2 试样以及温度和热通量传感器的安装总体方案如图 42.3.1 所示。测量误差不得超过以下范

围： 

测量压力时：± 3%； 

测量温度和热通量时：± 5%； 

测量时间时：± 2%。 

42.5 试验程序 

42.5.1 温度和热通量传感器应按 ISO 21843:2018 安装并校准。 

42.5.2 试验前，试样及附件应完全注满水。 

42.5.3 系统完全注水后，应在 20°C 下加载最大允许工作压力。随后检查试样和管道的密封性。 

42.5.4 打开燃烧器的燃料供应，点燃火焰并通过控制阀调节。火焰参数应按 42.3.2 的要求维持至

少 30 分钟。试验期间，每 30 秒记录一次温度和热通量，各传感器单独记录。 

42.5.5 试验(至少 30 分钟)结束后关闭燃料供应。 

42.5.6 试样完全冷却(壁温低于 50°C)后移除。随后在最大允许工作压力下对试样进行密封性试

验。 

42.5.7 对减压装置应执行至少 3 次“开启－关闭”循环(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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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性能标准 

 试样在火焰暴露后需在最大允许工作压力下保持密封性。对减压装置应执行至少 3 次“开

启－关闭”循环(如有)。若满足此条件，则视为试样通过防火试验。 

42.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须包含以下内容： 

 (a) 试验机构的名称； 

 (b) 纤维增强塑料服务设备制造商的名称； 

 (c) 防火试验的日期； 

 (d) 纤维增强塑料服务设备的描述，包括尺寸、重量、阀门截面直径、主体及盖的材

料、密封材料、标记； 

 (e) 根据 42.4.2.1 记录的受控参数及其处理和分析结果； 

 (f) 目视观察结果； 

 (g) 损坏或故障描述(如有)； 

 (h) 试验开始时间(即燃烧器点火时间)； 

 (i) 关于纤维增强塑料服务设备是否符合 42.6 要求的结论。 

42.8 安全要求 

 由于纤维增强塑料服务设备的防火试验具有潜在危险性，必须确保人员安全。考虑到试

验中可能发生损坏或故障，应使用防护屏及其他适当的人员保护手段。” 

第 51 节 

51.3.2 删除(a)和(c)子段，对剩余子段重新编号。 

51.4.1.2 在(b)中，删除“1.1 项”。 

51.4.4.1 在(a)第二句中，将“辐射水平”替换为“辐照度”，将“最高水平(Imax)”替换为“最大

辐照度(Imax)。总燃烧时间 t 是起火点至止火点的持续时间”。 

 删除(c)并对后续各子段重新编号。 

 在现编号(c)(原(d))中，在“燃烧时间”前加上“总”。 

51.4.4.2 在(a)第二句中，删除“百分比”，将“辐射水平”替换为“辐射能量”。 

 在(c)最后一句中，将“燃烧强度 It [W/m2]”替换为“辐照度 It [kW/m2]”。 

 在(d)第一句中，将“辐射水平”替换为“辐照度”，删除第二句中的“1%至”。 

 将(e)修改为： 

“(e) Irelevant 为测得的热辐射的修匀校正曲线的最大值。Icalculated 是通过将积分面积转换为

相同总燃烧时间内的等面积矩形获得的平均辐射值(见图 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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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g)的修正不适用于中文版。 

51.4.4.3 将“即被划入‘爆炸物’这一危险种类”替换为“不划为退敏爆炸物，而应根据《全球统

一制度》第 2.1 章划为爆炸物”。 

51.4.4.5 在最后一句中，将“划为爆炸物(见《全球统一制度》第 2.1 章)”替换为“不划为退敏爆

炸物，而应根据《全球统一制度》第 2.1 章划为爆炸物”。 

图 51.4.1 将“Dosis”替换为“dose”(共三处)。 

51.4.6 将“燃烧时间”替换为“总燃烧时间”，将“燃烧焓”替换为“燃烧热”。 

参考资料 在现有列表末尾新增以下参考文献： 

“[6] Organic Peroxides: Storage (Guideline for the labour-safe, environment-safe and fire-safe 

storage of organic peroxides), Hazardous Substances Publication Series 8:2011 (PGS 

8:2011) version 1.0, December 2011.” 

附录 6 

A6.4.1 在第一段第二句中，将“4.2”替换为“A6.4.2”。 

A6.5.1 将(b)修改为： 

“(b) 对于单一的有机物或有机物的均匀混合物，若 50 千克包装的预估自加速分解温度高

于 75 °C, 或放热分解能低于 300 焦耳/克。判断 50 千克包装的自加速分解温度是否

高于 75 °C 的适用方法有： 

(一) 差示扫描量热法筛选中首次检测到的放热反应(起始状态，最大检测限度：20

瓦·千克⁻¹)不低于 175 °C(液体)或 200 °C(固体)；或 

(二) 在 75 °C 等温条件下测得的最大热流量不超过 100 毫瓦·千克⁻¹(液体)或 50 毫

瓦·千克⁻¹(固体)。 

量热数据应依据第 20.3.3.3 节的指南获取。 

注： 这些筛选规则可能不适用于在分解中显示出强自催化行为的物质。对此类物

质而言，需进一步信息以确定这些简要筛选规则是否适用于该物质(如样本老化对分

解的影响)。可通过进一步的量热试验(如对比新鲜样本和老化样本的差示扫描量热

结果，或不同扫描速率的差示扫描量热曲线)获取自催化行为信息。新鲜样本和代表

运输预期时长的老化样本必须始终满足起始温度或热流量标准。 

附录 7 

A7.2.2 对法文版介绍性段落的修正不适用于中文版。在(d)中，将“重约”替换为“质量约

为”。 

附录 10 

A10.3.2.2.1 在第一句中，将“重量”替换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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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3.4.4 在第一句中，将“不到 30 分钟”替换为“30 分钟或更短时间”。 

A10.3.5 将表格修改如下： 

试验时间(分钟) 结果 

25 + 

30 + 

35 – 

附录 12 

 新增附录 12 如下： 

“附录 12 

克南管鉴定试验程序 

A12.1 导言 

 本附录的目的是提供详细的程序说明，从而： 

(a) 获取克南试验程序(A12.2)中规定的钢管质量控制的动态爆破压力试验的准确结

果；和 

(b) 通过确认克南试验程序未规定的合金制成的新管体对特定物质具有相同的极限直

径(A12.3)，对这些新管体进行鉴定。 

A12.2 动态爆破压力试验程序 

A12.2.1 导言 

A12.2.1.1 本程序详述的试验方法用于判定不同制造商或生产批次的克南管是否符合

11.5.1.2.1(d)、12.5.1.2.1(d)、18.6.1.2.1(d)及 25.4.1.2.1(d)中规定的动态爆破压力规格。通过液体施加动

态载荷测定的爆破压力应为 29 兆帕 ± 4 兆帕。 

A12.2.1.2 克南设备的详细规格见试验 1(b)、2(b)、8(c)和试验方法 E.1。 

A12.2.2 设备和材料 

 所需物品如下： 

(a) 一个爆破压力装置(图 A12.1)，目的是通过非腐蚀性液体施加 35 兆帕或更高压

力，可选配克南管及装置的空气排空功能。该装置配备压力传感器接口。 

(b) 一个静态压力传感器。可使用任何压力测量装置，前提是其校准量程高于

11.5.1.2.1(d)、12.5.1.2.1(d)、18.6.1.2.1(d)或 25.4.1.2.1(d)详述的克南管允许爆破压

力，且响应时间能捕捉试验中的压力变化。 

(c) 一套数据采集系统。用于采集静态压力数据，采样速率和分辨率需足以准确评估

管体爆破压力。最低采样速率应为 10 千赫兹，确保准确记录峰值压力。 

(d) 一个符合图 11.5.1.1、12.5.1.1、18.6.1.1 详述规格的克南管套筒。 

(e) 一个用于液压试验的改良孔板。改良孔板用于连接克南管与爆破压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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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2.3 程序 

A12.2.3.1 设置爆破压力试验装置并注入试液。连接压力传感器与数据采集系统(见图 A12.1)，并

验证其是否正常工作以及准确测量和记录高于 11.5.1.2.1(d)、12.5.1.2.1(d)、18.6.1.2.1(d)或 25.4.1.2.1(d)

规定的最大爆破压力的能力。 

A12.2.3.2 克南管标记后插入螺纹套筒中，顶部安装改良孔板，随后拧紧套筒螺母以实现有效密

封。 

A12.2.3.3 将改良孔板连接至爆破压力装置并置于防护区域内，检查连接密封性。此步骤中的最

佳做法是建议在真空中排空系统内所有空气，随后关闭真空阀并检查压力稳定性。关闭驱动球阀以防

止克南管过早加压，之后通过泵将封闭阀的供应管线加压至约 35 兆帕。远程开启球阀，记录克南管破

裂时的表压值。 

A12.2.4 试验标准和评估结果的方法 

 试验结果根据传感器在克南管破裂前记录的峰值压力是否处于规定的压力范围内进行

判定。若峰值压力为 29 兆帕 ± 4 兆帕，则结果为阴性(“-”)，所选管体批次视为符合克南试验爆破压

力规格。 

图 A12.1: 爆破压力装置示意图 

 

 

A12.3 替代合金管所需极限直径 

A12.3.1 导言 

 可以使用 11.5.1.2.1、12.5.1.2.1、18.6.1.2.1 和 25.4.1.21 未列出的钢板合金制造的管体，

但须满足 A12.3.2 中列出的所有极限直径要求。 

表 A12.1: 所需极限直径 

物质 极限直径(毫米) 

硝酸胍 1.5 

硝酸铵粉末 1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3.5 

含 50%异十二烷(按重量计)稀释的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 1a 

a 适用于“A”型效应。  

注： 表中所列极限直径的详细测定规程可从德国、英国或美国的国家试验联系点获取(见附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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